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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城乡孩子共享公共财政阳光
本刊评论员

今年9月1日，秋季新学期开学之际，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行。这是继去年全

面实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后，我国政府实施的又一重要民生工程，是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

平的又一重大举措。这意味着公 共财政的阳光将普照城乡每一所中小学，让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平等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

权利。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 来，党中央确立了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

略，不断强化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1986年 4月，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首次将义务教育用法律

的形式固定下来，为所有适龄的儿童和少年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提供了法律保障。2006年9月1日，重新修订颁布的《 义务教

育法》明确规定，“实施 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国家从法律的层面确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保证义务教育制度

实施。这一年，西部农村首先启动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2007年春天，这项改革推及到全国农村，建立了中央和

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同年秋季，在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的同时，

还向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补助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惠及了近1.5 亿农村中小学生，解决了农村孩子上学难的问

题。2006年至 2010年，国家财政将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 2652亿元。2008 年春天，全国16个省、区、市和 5个计划单列

市进行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试点；从秋季新学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对享

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家庭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继续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学生则补助生活费。
短短几年间，我国义务教育事业发展实现了从 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全面免除城乡义务教育学杂费的跨越式

发展。截止到 2007年年底，我国普及 9年义务教育的地区人口覆盖率已达到了99%。
全面免除城乡义务教育学杂费，积极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密切党和政府与人

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纽带，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意义重大。我国国民经济

的高速发展，公 共财政状况的日趋好转，为全面推进免费义务教育提供了条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我们也要看到，实

现义务教育的全面均衡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需要长期的不懈努力。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义务教育的

基础还较薄弱，各地的发展不平衡，尤其是义务教育基础和起点存在很大的不同。虽然在各地经济社会以 及教育事业的

快速发展过程中，义务教育得到了普遍的提高和发展，但发展的差异性也进一步凸现，使义务教育在区域之间、城乡之

间、学校之间本来就存在的差距在新的形势下呈现进一步拉大的趋势，突出地表现在经费投入、办学条件、师资水平和

教育质量等方面。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对义务教育发展的影响，保障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的公 共财政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各级政府还缺乏实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有效机制。这些

问题都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把发展教育列为改善民生之首，不仅提出要“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优先

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而且提出要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扶持贫

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强调要“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各级 财政部门责无旁贷。要完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加强预算管理，严格按照预算办理各项支出，

严禁挤占、截留、挪用义务教育经费。要规范义务教育阶段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收费项目和标准要经省级人民政府审

定，坚持学生自愿和非营利原则，严格执行教育收费公 示制度。要进一步加大农村义务教育支持力度，经费投入继续向

农村倾斜，重点加固和改造存在安全隐患的校舍，增加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生的补助，逐步解决好农村义务教育教师

待遇和农村留守儿童在校学习生活问题，切实解决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问题。
全面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将使人民群众更好地享受到公 共财政阳光的温暖。我们坚信，

随着教育事业进一步蓬勃发展，中华民族必将迎来更加 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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